附件2：采购物料清单及技术要求

	序号
	物料
	技术要求
	单位
	数量
	交货期
	备注

	1
	印尼煤
	1、发热值：≥4800大卡/公斤；
	吨
	约500
	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
	按实际到货数量月结

	
	
	2、挥发分Vdaf：≤48%
	
	
	
	

	
	
	3、灰分Ad：≤6.50
	
	
	
	

	
	
	4、硫分St,d(%)：≤0.15
	
	
	
	

	
	
	5、Mt水分：≤35%
	
	
	
	


注：

标的物质量以当批的化验单为结算依据，结算数量以当批实际到货数为准。合同执行过程中不满足技术要求相应指标该批次退货处理。

2.1 质量技术考核条款

卖方交付的货物经检验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的，则按如下约定加降价(含税价）

△当Ad>6.5%， 以6.5%为基准，Ad每增0.5%（含0.01-0.50%），降价6元/吨；

△当Ad<6.5%， 以6.5%为基准，Ad每减0.5%（含0.01-0.50%），加价6元/吨；

△Std>0.15%时, 以0.15%为基准，Std每增0.01%，降价2元/吨；

△当Vdaf>48%时, 以48%为基准，Vdaf每增0.1%（含0.01-0.1%），降价0.5元/吨；

货物验收标准：以买方检验结果为准。

